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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东新区老港镇 2019-2021 年领导干部  

自然资源资源资产离任（任中）审计 

实施方案 

 

一、编制依据 

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领导干部自然资

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（试行）》《上海市审计机关2022年至

2024年资源环境工作三年计划》及《2022年度浦东新区资源

环境审计工作方案》的要求，结合对老港镇调查了解情况，

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二、基本情况 

老港镇地处洋山深水港、浦东国际机场和上海铁路东站

的中心腹地，是乡村振兴示范带、大治河生态廊道及沿海产

业走廊等项目的重要承载体。下辖7个行政村，4个居委会，

户籍人口3.43万人，其中农业人口1.37万人。《上海市浦东

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17-2035）》对老港镇的发展定

位为“建设成为全市现代农业生产示范基地及再生能源实践

基地，浦东新区东南部沿海生态休闲特色镇”。 

根据老港镇提供的资料，全镇土地总面积66.67平方公

里。农用地45.38平方公里，占比68%；其中耕地16.4平方公

里；建设用地15.47平方公里，占比23%；未利用地5.82平方

公里，占比9%。 

镇域范围内现存管控水体1054条段。其中，市级河道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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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段，区级河道6条段，镇级河道29条段，村级河道819条段，

其他水体199条段，河道全长386.67千米。 

根据区生态环境局《上海市浦东新区森林资源动态监测

报告》的数据，2019年至2021年老港镇新建林地2377.55亩。

截至2021年底，老港镇森林面积2.41万亩，森林覆盖率为

41.34%。 

2019年至2021年期间，老港镇在自然资源资产开发利用

和执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，三年累计收到市区两级补贴资金

27.17亿元，镇级预算安排2.23亿元，累计支出26.06亿元。 

三、审计目标 

通过对领导干部任职期间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

态环境保护责任情况开展审计，掌握该镇自然资源资产类

型、数量和质量状况，并同步探索浦东新区镇领导干部自然

资源资产评价体系，对领导干部履责情况进行客观评价，促

进领导干部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，推

进生态文明建设。 

四、审计对象和范围 

（一）审计对象：老港镇原党委书徐纪明同志、党委书

记江臻宇同志、原镇长姚建安同志、镇长谭志恒同志。 

（二）审计期间：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，必要时将

追溯和延伸有关年度。 

（三）审计范围：对徐纪明同志2019年1月至2021年7月、

江臻宇同志2021年7月至2021年12月担任上海市浦东新区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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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镇党委书记，姚建安同志2019年1月至2021年7月、谭志恒

同志2021年7月至2021年12月担任上海市浦东新区老港镇镇

长期间应负自然资源资产责任的情况进行审计。本次审计涉

及土地资源、水资源、森林资源管理利用情况、垃圾管理及

清运情况,以及自然资源生态修护和环境保护相关项目实施

效果，同时延伸审计相关单位。 

五、审计内容和重点 

（一）土地资源审计 

1、土地政策执行情况 

一是审查是否建立土地资源相关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

度，决策制度是否得到执行，内容和程序是否合规，并抽取

相关重大事项审查执行情况。二是审查是否制定各类土地的

管理办法，建立管理台账，明确管理责任主体，是否存在管

养缺失情况。 

2、土地资源相关目标责任完成情况 

一是审查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的目标任务完

成情况。二是审查建设用地减量化指标的完成情况，减量化

土地整治项目是否按照年度计划实施完成。三是审查“五违

四必”整治面积指标的完成情况。 

3、土地资源监督、管理情况 

重点审查领导干部在基本农田、高标准农田、租赁土地

方面的政策执行及监督管理情况。  

（1）基本农田管理使用情况。一是利用规划资源局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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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图斑信息，全面核查老港镇基本农田管理情况，是否存在

种林、建房等违规占用基本农田的情况。二是核查老港镇从

事租赁经营的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等是否存在违规占用

耕地从事经营性活动。三是是否存在占用基本农田用作泥

库，造成土壤质量不高的情况。 

（2）租赁土地管理情况。一是抽查农发公司土地租赁

是否存在改变土地性质、租赁期限过长、违规租赁等情况。

二是抽查租金收入的管理是否规范。三是抽查尚未出租的土

地的管理情况，包括工业园区集体建设用地的管理情况。 

（3）设施农用地备案管理情况。重点关注备案项目是

否存在违反设施农用地使用用途，用于从事非农经营活动的

情况；是否存在超范围建设设施用房的情况。 

4、拆后地块管理使用情况 

截至2021年底，老港镇完成验收减量化项目78个，新增

耕地1198.35亩。2019年至2021年，完成违法用地整治82.11

亩，违章拆除9.87万平方米。本次审计重点关注土地减量化

项目、农民集中居住项目和“五违”整治项目新增地块长效

管理制度建立情况，并抽取部分项目进行现场利用情况审

查。一是审查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实施的规范性，是否存在违

规填埋建筑垃圾、覆土不符合耕种要求的情况。二是审查项

目长效管理情况，是否存在耕地变更用途或撂荒、弃耕的情

况。三是减量化地块的土壤监测和修复情况。是否按照要求

进行土壤监测，是否存在未通过土壤监测的土地违规进行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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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。四是“五违”整治拆后地块是否存在拆除不到位及回潮

新增的情况。 

（二）水资源审计 

重点审查领导干部在履行水资源保护方面的政策制定

和落实执行情况。 

1、河长制推进落实情况 

一是是否根据市、区相关要求，制定出台河长制实施细

则，完善相关制度；二是河长制是否落实到位，河长是否如

实履行河长责任，是否及时根据人员变动更新河长，是否满

足巡河频次。查看是否存在河道重返黑臭的情况，是否存在

现场发现的违章、未封堵排污口等河道问题未在巡河记录中

反映，或反映的问题未得到解决的情况。 

2、河道养护和水域面积变化情况 

一是关注镇域内河道养护情况。镇域内河道是否纳入监

管和养护，是否存在未纳入河湖名录和养护清单的情况；二

是核查河道控制线内是否存在违法建筑、侵占防汛通道的情

况。重点抽查大治河（老港段）、中港河等重点河道的养护

监管情况；三是关注水域面积变化情况，是否存在违规填埋

河道的情况。 

（三）森林资源审计 

重点审查领导干部在履行森林资源保护方面的目标任

务完成情况及养护管理情况。 

1、森林相关目标责任完成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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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造林指标完成情况，检查年度造林任务和森林覆盖

率是否达到新区指标要求。 

2、森林资源养护管理情况 

一是审查是否明确管养部门，养护责任单位是否按照国

家和本市公益林养护技术标准进行养护。二是关注后期管护

是否到位，有无造林成活率和保有量低于标准要求。是否存

在林窗、杂草及垃圾堆放等养护不到位情况。 

（四）生态环保政策执行情况审计 

1、信访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情况 

一是中央、上海环保督察提出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，是

否存在整改不力或措施不到位的情况。二是长江经济带相关

生态环境问题清理整治情况。重点关注码头堆场、固体废物

堆点及危险废物处置管理是否符合新固废法要求。三是信访

投诉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。主要抽查河道管理、垃圾处置及

环保等方面信访矛盾突出问题进行现场了解。 

2、垃圾管理、收运处置情况 

重点审查领导干部在垃圾分类管理及清运工作方面的

履责情况，关注老港镇域内垃圾的收运和处置情况。 

一是关注各村垃圾堆置点环境管理情况，是否存在露天

堆放、无围栏和防渗措施等情况；二是关注建筑垃圾中转站

及两网回收融合点运行管理情况。关注选址是否合理，设施、

工艺是否符合建筑垃圾处理的要求。 

3、企业环境保护监管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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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审查是否对新入驻园区的企业进行审核把关，是否

引进不符合园区产业导向的企业。二是审查对工业企业生产

过程中环保问题的监管情况。 

4、节能降耗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

一是贯彻落实节约能源资源政策情况。审查该镇及其所

属事业单位是否按照要求及时填报能耗统计数据和年度能

源利用状况报告。二是审查是否完成建筑节能工作目标，能

耗统计是否真实。2019年至2021年，该镇及其所属年综合能

耗100吨标准煤以上（含本数）的事业单位的单位建筑面积

能耗下降率是否达标，能耗总量和碳排放总量是否零增长。

三是审查节能降碳年度目标完成情况。关注能源消费总量增

长率和工业万元产值能耗增长率是否达到要求。 

（五）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专项资金审计 

包括市、区、镇财政投入的用于镇域范围内自然资源和

生态环境保护的专项资金，如土地减量化、“五违”整治和

生态环境补偿费等财政专项资金。一是审查项目申报的真实

性与合规性，关注补贴项目是否符合补贴范围，有无虚报或

重复申报补贴项目。二是审查资金使用的合规性，关注是否

存在资金支出不真实，违反规定扩大开支范围、提高开支标

准的情况。 

（六）自然资源和生态保护项目建设管理情况审计 

2019年至2021年，老港镇在垃圾清运、水环境整治和林

地建设等方面累计投入资金6.65亿元。本次审计拟抽查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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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该镇实施的200万元以上包括垃圾清运、污水治理等生态

环保类工程项目的建设管理情况。一是审查环保工程建设项

目是否严格按照批复的总体规划、实施方案或初步设计确定

的建设内容和标准实施。二是审查投资项目建设是否按制度

进行，建设程序是否合规；是否按规定进行招投标。三是关

注工程后期管护是否到位。 

六、审计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审计进度 

审计准备阶段：2022年8月31日至2022年9月9日。  

审计实施阶段：2022年9月13日至2022年10月24日。 

提交报告阶段：2022年101月24日至2022年11月20日。 

2022年11月21日送达征求意见稿，2022年12月9日前后

完成重大项目审议，2022年12月15日之前出具正式报告。  

（二）审计组成员及分工 

审计组由谢康担任组长，庞杰担任主审，李同为审计组

成员。 

谢康：统筹项目的整体组织协调，负责审计方向和实施

方案的把握，主持召开审计业务会议，解决审计中遇到的问

题，对审计报告进行审核。 

庞杰：全面负责审计项目实施工作。负责土地资源、生

态环保政策执行、资金及工程方面审计工作。负责汇总整体

审计调查相关取证资料、编制审计工作底稿，代拟审计报告。 

李同：协助主审工作。负责水资源审计、林业资源审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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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的审计工作，同时协助项目资金及工程方面审计工作。 

事务所人员协助土地、水、林业资源项目现场审计。 

七、审计方式、方法 

审计方式：就地审计方式。 

审计方法：本次审计拟采取审阅、检查、核对、分析性

复核、访谈、查阅会议纪要、大数据以及地理信息系统辅助

审计等方法。 

 

附件：老港镇2019年至2021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及生态

环保项目资金投入情况表   

 

自然资源资产离任（任中）审计组 

2022年9月7 


